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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3060306030603060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

和债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19年12月7日，公司披露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和债权暨关联

交易事项的公告，称拟向控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新

兴际华）转让持有的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（简称华津制药）、际

华三五二三特种装备有限公司（简称 3523 公司）100%股权，以及对

上述公司的债权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1条等有关规定，

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公告披露，控股股东新兴际华拟以其持有的新兴际华投资

有限公司（简称新兴际华投资）17.53%股权作为交易支付对价 7.23

亿元。审计报告显示，新兴际华投资 2019 年前 10 月的归母净利润

达 5.37 亿元，远高于 2018 年归母利润的-532 万元，但其中营业外

收入高达 8.22 亿元。此外，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，新兴际华投

资净资产账面值 10.82 亿元，采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41.25 亿元，

增值率达 281.07%，显著高于收益法评估值的 22.19 亿元，其中长

期股权投资增值 27.05 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扣除营业外收

入的影响，新兴际华 2019 年前 10 月归母净利润为负，请公司结合



 2

其最近三年盈利及构成情况，说明公司获取新兴际华投资少数股权

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；（2）新兴际华投资 2019 年获得大额营业外

收入的具体情况，并说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；（3）按照资产基础法

评估，穿透披露长期股权投资大额增值部分的具体项目、增值原因

和合理性；（4）收益法评估涉及的具体过程，包括评估假设、计算

参数、同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情况等。请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公告披露，拟出售子公司华津制药生产的产品以西药制剂

为主，拥有 100 多个药品的生产许可证。资产评估报告显示，2019

年 10月 31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4.87亿元，采取收益

法评估结果为 6.91 亿元，增值率 41.96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对标的公司采取收益法涉及的具体过程，包括评估假设、计算参数

和同行业可比经营估值情况等；（2）华津制药及其控股公司拥有的

土地使用权、生产经营资质、专利技术、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情

况，上述资产或资源是否具有市场稀缺性，以及对本次评估结果的

影响。请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公告披露，截至2018年 12月 31日及2019年 10月 31日，

华津制药的经审计资产净额分别为10.02亿元以及5.33亿元，净资

产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近 50%。本次交易后，华津制药将不再纳入

合并报表范围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导致标的公司 2019 年 10 月

31 日账面净资产较上年期末出现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华津制

药 2019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净额 5.33 亿元与资产评估报告中

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4.87 亿元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；（3）结合

近两年标的公司营业收入、净利润情况，列示说明转让华津制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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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营业收入、扣非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业绩指标的影响，并

说明是否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四、公告披露，3523 公司主营包括防护器材、饮食装备等，截

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经审计资产净额分别

为-2.50亿元及-3719万元，短期内大幅增加。此外，评估报告显示，

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3234.12 万元，较其 2019年 10月 31日

净资产账面价值 3.19 亿元减值 2.86 亿元，减值率 89.85%，其中长

期股权投资减值达 3.79 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评估报告显

示的 3523 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账面资产净额与公告中经审计资

产净额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；（2）3523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主

要标的，评估大额减值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，公司前期减值计提是

否充分；（3）3523 公司与上市公司在产品生产、经营渠道等方面是

否具有协同联系，处置该公司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主业经营。请会

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五、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预计产生税前利润 22716 万元，上市

公司自2015年以来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持续为负，主要依

靠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盈利。2018 年以及 2019 年三季度，公司归属

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-6797 万元及 4380 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突击创利、调节利润的动机；（2）本次交易是否

具有商业交易实质，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9 年 12

月 17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。 

 

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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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


